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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汕头市工程建设项宣审批

服务事项特殊程序管理的通知

高新区｀综保区、华侨试验区管委会,各区（县）人民政府,

市各有关单位筐

为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系统全过程管理,

服务工程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,现就规范特殊程序管理相关

事项通知如下:

～｀规范特剔程序设置

本通知所称“特别程序”是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部

门规章和规范性文衅规定的,在审批服务办结前ˉ由审批部门

实施的特定程序°主要包括专家审查｀会议审查、技术审查、

公示公告、现场勘察、集体讨论、社会听证等,不包括建设

单位补齐、补正申请材料、 自行委托中介服务、审批部门内

部流转、审签等环节°法律法规规定窗下级部门受理,报送

上级部门审批的事项’可参照本通知优化内部流程、科学规

范管理.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特别程序实行清单制管理,就相

关审批服务事项涉及特别程序的具体类型、设定依据、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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